
文件內所填資料僅供業務聯絡所需，不另做他用。本單保存年限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國立中興大學羅馬旗柱借用申請單 
  2026.3 

申請單位  活動內容  

申    請 

懸掛時間 
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日止 

申    請 

借用區域 

(可複選) 

A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西路 A1~10） 

B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中興路 B1~12、14~18） 

C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東路 C1~10） 

D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椰林路 D1~11） 

E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南一路 E2~3、5~9） 

F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南路 F1~13） 

G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路 G1~16） 

H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北路 H1~16） 

申 請 人 聯絡電話、E-MAIL 單位主管 

(社團指導教師) 
簽章 

簽章  

以下欄位由管理單位填寫，已借用情形請至事務組網頁查詢。 

A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西路）共  桿 共核可 

       組旗桿 B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中興路）共  桿 

C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東路）共  桿 事務組承辦 

D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椰林路）共  桿 
 

E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南一路）共  桿 

F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南路）共  桿 事務組長 

G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路）共  桿  

H 區 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桿（大學北路）共  桿 

說明： 
1. 第一申請序位原則可享該路段半數桿位，第二序位為剩餘桿位之半數，餘者類推。 
2. 核准懸掛之最後一日16:30前需悉數卸除旗幟，逾期旗幟視為無主物，本組得逕予廢棄，

並做為評估日後是否同意借用之依據。 
3. 請借用單位於活動前之上班日至本組外勤班辦公室(校內分機266)領取旗桿。活動結束後

請歸還至外勤班；取用及歸還時間：11:30~12:30、16:30~17:00。 


